
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 
研究所論文指導類課程 
擇修指導教授志願書 

 

    學年度 第    學期 

申請日期：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日               簽核順位： 

學

生 
 學

號 
 年

級 
 聯絡

電話 
 

 
本人志願修習指導教授                       老師 

所開授之論文指導類課程。 

請惠賜指導。 
 

 簽名 日期 

指導教授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系主任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※1.依據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研究生論文指導分配辧

法辦理。 
2.請於每學期選課時，擇定指導教授，並填妥此志願書後，交至系

辦承辦人員辦理。 
 


